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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解除

竞业限制协议作为协议的一

种， 签署之后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都具有约束力， 双方均应当按照竞

业限制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各自的义

务。

一般而言， 任何一方单方提前

解除协议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

件， 除非双方经过协商就提前解除

协议能够达成一致意思。

基于竞业限制制度本身的特殊

性，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法律规定

的一定条件下各自享有单方解除竞

业限制的权利。

1.用人单位的解除权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的目的是为

了保护用人单位的利益， 是为了保

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而采取的预

防措施。

因此， 是否有必要签署竞业限

制协议、 是否有必要要求劳动者履

行已经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等问

题， 都应是围绕着用人单位的商业

秘密来考量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

协议签署后， 各种客观情况是在不

断变化的。

例如， 竞业限制协议是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在劳动者入职时签署

的， 但是劳动者在职期间发生了岗

位调整， 其不再接触用人单位的商

业秘密， 到其离职时已经脱离用人

单位的商业秘密很长时间的；

例如，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

动者调整到接触商业秘密的岗位时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的， 到劳动者离

职时其接触的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已

向公众公开， 不再是商业秘密的；

又例如， 竞业限制协议是在劳

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签署的， 在履

行一定期间后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已经不再作为商业秘密存在的。

既然已不存在用人单位需要保

护的商业秘密， 那么事实上竞业限

制协议也已无存在的必要了。 毕竟

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用人单位

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这既是用

人单位对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的一种对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用人单位为保护商业秘密支付

的成本。

在不存在需要保护的商业秘密

的情况下， 对用人单位而言支付这

种成本是没有意义的。

鉴于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的目的

在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商

业秘密是否存在以及是否需要保护

只能由用人单位来判断。 每个人都

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因此，

相关规定也认可了用人单位单方解

除竞业限制协议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九条规定： “在竞业限制

期限内， 用人单位请求解除竞业限

制协议时，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劳动者请求

用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

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由此可见， 在竞业限制期内，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

议， 但需要额外支付三个月的竞业

限制补偿。

另外， 我们认为， 如果竞业限

制协议是在劳动者入职时签署的，

或者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署

的， 而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或

终止时且竞业限制期限尚未开始时

向劳动者明示竞业限制协议解除

的 ， 劳动者无需履行竞业限制协

议， 在此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是无

需支付经济补偿的。

2.劳动者的解除权
如前所述， 竞业限制的目的是

为了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后， 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是无权解除

的 。 这也符合协议应当信守的常

识。

但是， 竞业限制也同时限制了

劳动者的就业等权。

劳动者一旦履行与用人单位签

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那么为了达到

保护商业秘密的目的， 劳动者在一

定期限内就不能从事其熟悉的工

作， 其就业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鉴于劳动者的就业等权利受到

限制， 因此， 在竞业限制期间， 用

人单位必须给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

偿， 这是对劳动者生存权的保障。

在用人单位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达

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的

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此时劳动者是

有权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

具体在什么情况下， 劳动者可

以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第八条规定： “当事人在劳

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

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解除或

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

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请

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 如由于用人单位的

原因导致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达

三个月的， 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劳动者的

单方解除所依据的是由于用人单位

的原因导致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达三个月， 而如果是劳动者的原因

则不在此列。

例如， 个别劳动者为了规避竞

业限制， 故意将收款账号注销， 导

致用人单位无法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金；

又例如 ， 个别劳动者违约在

先， 离职后到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

竞争单位去工作， 导致用人单位不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等等。

另外 ， 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

权， 劳动者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必

须通知到用人单位才发生效力。 如

果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 未支付竞

业限制的补偿金达三个月， 但这并

不意味着竞业限制协议当然解除。

劳动者必须通知到用人单位， 才能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对于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达

三个月的起算点， 我们认为应当从

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起

算。

例如， 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竞业

限制的补偿金由下月的 10 日之前

支付上一个月的补偿金， 在这种情

况下， 起算点应从下月的 10 日起

算。

在用人单位违反解除劳动合同

的情况下， 是否意味着劳动者可以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呢？

我们认为不是。 这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针对的是不同的行为。

竞业限制保护的是用人单位的

商业秘密，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并不导致商业秘密丧失 。 因

此，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

不导致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竞业限

制协议。

约定解除

根据我国 《劳动合同法》 的规

定， 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条件都

是法定的，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得

约定解除或终止的条件。

那么， 竞业限制协议能否约定

解除条件呢？ 我们认为应当是可以

的。

首先， 竞业限制的对象是用人

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

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从

某种程度上讲， 这些劳动者都属于

比较强势的劳动者， 其和用人单位

相比并不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 竞业限制的目的在于保

护用人单位的利益， 签署竞业限制

协议是设定了劳动者应当履行的竞

业限制义务，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则

劳动者无须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因此， 约定解除条件一般而言不会

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不过， 竞业限制协议虽可以约

定解除条件， 但是解除条件的约定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也不得

损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解除程序

解除权属于形成权， 用人单位

或是劳动者要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的 ， 都应当履行解除程序才能生

效， 即必须通知到对方。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在竞业限

制期间如果用人单位要解除竞业限

制协议， 必须要通知到劳动者才具

有解除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送达地址很重

要， 如果用人单位无法送达解除通

知就无法产生解除的效力。 因此，

在签署竞业限制时一定要确认劳动

者的送达地址， 联系方式。

如果竞业限制协议是在劳动者

入职时或者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

署的， 那么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

应与劳动者再次书面确认劳动者的联

系地址及联系电话等联系方式， 确保

有明确的送达地址。

同样的， 对于劳动者来说， 劳动

者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也必须通知到

用人单位才发生效力。

如果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 未支

付竞业限制的补偿金达三个月， 这并

不意味着竞业限制协议当然解除。 劳

动者必须通知到用人单位， 才能解除

竞业限制协议。

为保证解除通知的送达， 劳动者

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明确用人单位的

送达地址和联系人， 以便在行使解除

权时能通知到用人单位。

综上， 我们认为竞业限制协议具

有其特殊性， 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的目

的是为了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在竞业限制期内， 用人单位可以随时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但由于竞业限制限制了劳动者的

就业等权利， 从平衡劳动者利益的角

度出发， 应额外给予劳动者三个月的

竞业限制补偿。

如果在竞业限制期内用人单位未

支付竞业限制的补偿金达三个月时，

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也可以约定竞

业限制协议解除的条件。 无论是哪一

方要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 则应送达

对方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因履行竞业限制协议产生争议

的， 属于劳动争议。

如果用人单位违约不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的， 劳动者可提起劳动仲裁；

如果劳动者违约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或擅自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 用

人单位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 主张自

身的合法权益。

竞业限制协议是指用人单位和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及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约定的， 要求劳动者在离职后一定范

围、 地域、 期限内， 不得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

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进行就业， 不得自己开业生

产或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 而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经

济补偿的协议。

竞业限制协议通常在劳动者入职、 调岗、 离职等时间签署， 由

于在竞业限制协议签署后各种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 也可能发生劳

动者或用人单位违约的情形， 因此竞业限制协议的解除在实践中并

不少见。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竞业限制协议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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